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天河环境监测站
仪器设备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天河环境监测站仪器设备采购。
（二）采购方式：询价（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相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提出3家以上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人，采用最低价中标原则确认供应商。只有一家供应商回应的，可以直接确定该供应商为中标供应商）。
（三）预算金额：人民币：70000.00元（设备检定/校准所产生的费用以及验收、培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含在响应报价内）。
（四）采购需求：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内容
	数量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项目预算（元）

	1
	仪器设备采购
	监测仪器设备购置
	1批
	详见第二章
	70000


二、项目内容及需求
（一）监测仪器设备要求。
1.便携式α、β表面污染仪，1台
1.1配置要求
（1） 主机，1台；
（2） α、β表面污染探测器，1台；
（3） 充电器，1个；
（4） 便携式保护外箱，1个；
（5） 说明书，1本；
（6） 保修卡/合格证，1份.
1.2技术参数要求
（1） 探测器类型：ZnS涂层、薄膜塑料闪烁体探测器、膜框一体；
（2） 采用不低于4英寸彩色触摸显示屏，既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控制，也可以通过按键进行操作设置；
（3） 探测器面积：≥180 cm2；
（4） 本底：α：<0.1 cps；β/γ：<15 - 25 cps；
（5） 表面发射率响应：α表面发射率响应≥0.35（Am-241，2πsr）；β表面发射率响应≥0.30（Cl-36，2πsr）；
（6） 相对误差：＜±15％（相对Cs-137）；
（7） 探测窗防护网透孔率：≥70%；
（8） 通信接口：USB、RS485、WiFi；
（9） 电源：充电Li电池，工作时间>24小时；
（10） 重量：1kg；
（11） 可以α、β/γ污染同时测量并分别显示实时值，并且同时显示α、β/γ测量过程中的最大值和实时值，测量时间连续可调（提供设备功能截图）
（12） 出厂时预设不低于50个核素，每种核素可单独自定义探测效率（提供核素库种类截图以及自定义探测效率功能截图）
（13） 可外接剂量率探头，作为主机显示伽马剂量率（提供设备功能截图）
（14） 仪器需符合《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标准，可通过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复印件；
（15） 仪器需符合《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标准，可通过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复印件。
2.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1台
2.1配置要求
（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主机（五联池），1台；
（2） 合格证，1本；
（3） 石英比色皿（10mm4个、20mm4个，30mm、50mm各2个）；
（4） 保险管，2只；
（5） 电源线，1根；
（6） 使用说明书，1本；
（7） 装箱单，1张。
2.2技术参数要求
（1） 波长范围：190nm-1100nm；
（2） 波长示值误差：±1.0nm；
（3） 波长重复性：≤0.2nm；
（4） 光度范围：-0.3Abs~3Abs；
（5） 透色比示值误差：±0.002（0Abs～0.5Abs）；
（6） 基线平直度（吸光度）：±0.002（200nm～1090nm）；
（7） 基线漂移：≤0.35%/h（500nm，开机预热2小时后）。
（8） 杂散光	≤0.05%（提供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检定报告证明文件并加盖制造商公章）
（9） 通过裸眼VR技术用于仪器的原理、内部结构、技术指标、功能、软件使用、应用分析等相关内容和技术的展示，便于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提供相关VR技术证明材料并加盖厂家公章)
（10） 使用7寸彩色触控屏幕，显示效果清晰生动，操控和输入更加便捷。
3.手动气体采样器，1台
3.1配置要求
（1）手动气体采样器1台；
（2）气体采集量：约100ml，自动记录抽气次数，复位简单，显示方便，方便多次抽气的检测过程，可配合对应的气体检测管能测出该气体的浓度；
（3）操作简单，随时随地可在现场检测，适用于应急现场可以快速检测；检测完成可直接读数；改变采样量，即可扩展量程；高真空度真空泵。
4.水浴锅，1台
4.1配置要求
（1）双列六孔电热恒温水浴锅，1个。
4.2技术参数要求
（1） 使用温度范围：室温+5~100℃；
（2） 温度分辨率：0.1℃；
（3） 报警阈值：±0.1℃可调；
（4） 恒温波动度：±0.5℃；
（5） 内胆尺寸（W*D*H mm）：≥450*300*110 mm；
（6） 外形尺寸（W*D*H mm）：≥600*330*210 mm；
（7） 公称容积：约15L；
（8） 水槽材料：抗腐蚀不锈钢材料；
（9） 控温系统：采用PID控温方式，液晶仪表显示即时温度和设置温度，带定时功能，操作简单，控温精确，灵敏度高；
（10） 防护功能：温度偏移设定值或超限时即触发警报，且主动切断加热模块，满足GLP/GMP规范对实验室安全性的要求；具备防干烧能力，液位低于安全阈值时停止加热并触发警示；
（11） 其他功能：能够实时备份运行参数以应对突发停电或死机，且恢复后自动续接实验进程，确保无人值守场景下数据零丢失。
5.底泥取样器，1台
5.1配置要求
（1） 伸缩型合金采样抓斗，1个；
（2） ≥20米拉绳，1根；
（3） 铝制便携箱，1个。
5.2技术参数要求
（1） 一次采样污泥量：1－3升；
（2） 采样深度：约20-30米；
（3） 采样面积：≥20cm×10cm；
（4） 容积：≥1.5L。
三、交货时间及地点
[bookmark: _GoBack]（一）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安装、调试等工作，45天内完成培训、验收等工作。
（二）交货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东郊工业园建华路89号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天河环境监测站。
（三）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指定地点安装调试设备，并投入试运行，对设备进行检验调试，使设备各项技术指标达到要求。仪器设备安装、安装附件及不可预见费用等均包含在响应报价内。
四、验收标准
（一）仪器设备验收。
1. 便携式α、β表面污染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和水浴锅应提供通过政府依法设置的法定计量机构出具的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
2.仪器根据试运行结果，由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要求，采购人派人参与验收。产品质量应达到设计要求，安装调试各项指标应符合技术参数要求。
3.单、证齐全：应有产品合格证（或质量证明）、使用说明、保修证明、发票和其它应具有的单证。
4.产品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行业标准。
5.产品所有技术性能规格及参数：应符合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所要求的技术标准及生产厂商公开的宣传资料和生产厂商官方网站宣传内容的标准要求。
6.产品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原厂合格正品（包括零部件），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
7.厂家技术人员在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对用户操作人员现场进行仪器使用及维护培训，直到用户受训人员熟练掌握原理、操作、维修保养技术。
8.不满足验收标准的，应免费更换产品直至通过验收。
五、售后服务及要求
（一）中标人须到采购人使用现场提供运行、维护、故障排查与解决的技术培训，确保设备使用者能正常操作设备。 
（二）设备质保期自设备完成验收之日起执行。对仪器至少提供1年质保期保修服务，在质保期内，如果仪器运行不正常，中标方应免费更换仪器和提供技术服务。并提供终身收费维修服务。
（三）质保期内故障响应时间。提供常设热线服务和长期的免费技术指导，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成交供应商在接报后2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处理完毕。若在24小时内仍未能有效解决，成交供应商须免费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人临时使用。 
（四）因设备的质量问题而发生争议，由广东省或广州市质检部门进行质量鉴定。设备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用由采购人承担；设备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五）如果厂家有同系列仪器软件升级，采购人享有免费升级的权力。
（六）仪器厂家需在项目所在地设有专职售后工程师（提供具体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六、付款方式
（一）合同签定并收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
（二）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并培训、验收合格完毕，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50%。
（三）成交供应商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1.合同复印件。 
2.成交供应商开具的等额正式发票。 
3.仪器设备提供加盖采购人公章的验收调试报告的验收清单（首次付款不用提供）。 
4.中标公告。
5.其他采购人需要的核销凭证。
（四）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相关付款到账时间及金额以财政拨款实际到付时间及金额为准，成交供应商不得因拨款的迟延而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或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七、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要求为依法依规成立的国内独立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等（提供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分公司参加磋商的，必须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授权。
（二）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效的执照（或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国税、地税）复印件或三证合一证明文件复印件证明，供应商需提供完整的最新股东信息（若有）。分公司参加磋商的，必须提供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总公司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原件；如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资格文件声明函）。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资格文件声明函）。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资格文件声明函）。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提供资格文件声明函）。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资格文件声明函）。
（三）不同的供应商之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接受作为参与同一采购项目竞争的供应商（提供资格文件声明函）：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供应商。
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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